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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

《专利合作条约》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通过简化国际专利申请的手续和程序，加快技术信息的传递和利用，强化对发明创造的法律保护，促进各缔

约国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按照该条约申请专利已经成为外国申请人在中国申请专利以及中国申请人在国外申请专利的重要渠道。

PCT 只是为申请者提供了申请程序上的便利，但其并不具有各个国家专利授权机构的职能。任何国家的专利申

请只有进入相应国家（或地区）的审查程序后，经过该国（或该地区） 审查机构授权后才具有在该国或该地

区的专利权效力。

【知识点】国际专利申请的受理

（一）程序

1.提交申请文件

申请人向国际受理局（被国际局指定为受理局的国家局）或国际局（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国际局）提交符

合规定格式的申请文件及相关文件，并按照规定交纳申请费。

申请人可以：

①指定要求获得专利保护的国家（指定国）

②明确在哪些国家享有优先权（优先权）

PS：某国加入 PCT 后，其国家局即成为 PCT 国际受理局，或者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提出。

【例题·单选】长期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国公民甲于 2018 年 2 月在中国香港提出一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下列

不属于受理其 PCT 申请机构的是（ ）。

A.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B.西班牙知识产权局

C.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D.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

网校答案：D

网校解析：申请人可以选择向国籍属国或者居住所在国家提出国际专利申请，也可以选择向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WIPO）的国际局提出国际专利申请。

2.国际受理局进行形式审查

3.形成国际专利申请文本

国际受理局将符合条件的国际申请文件“一分为三”

①受理本——国际受理局自己留下

②检索本——提交国际检索单位 （由国际专利联盟指定）

③登记本——提交国际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

国际局据此在申请日之后 18 个月后迅速公布国际专利申请。

（二）特点

PCT 为申请人提供的最大优惠体现在国际专利申请的受理程序上，具体可概括为五个“一” 。

（1）一个受理局。即向多国申请专利，不再需要逐一地向各个国家提交申请，只需向一个国际受理局提交申

请即可获得国际申请日。



（2）一种语言。不需要提交所有指定国家语言的译本， 而是选择一种可作为国际申请的语言（规定语言）

申请即可。一般是受理局指定的语言。

（3）一份申请文件

（4）一笔申请费

（5）一个国际申请日。国际申请日应当被认为是每个指定国的实际申请日。

【 例题·多选】以下关于国际专利申请的受理，说法不正确的有（ ）。

A.向多国申请专利，不再需要逐一地向各个国家提交申请，只要向一个国际受理局提交申请即可获得国际申

请日

B.向国家受理局提交申请时，指定多个国家要求进行专利保护的，需要提交所有指定国家语言的译本

C.由于只需要向一个受理局提交申请，因而需要的申请文件也只需一份

D.向国际受理局提交申请时，按所有选定国的数量交纳所需要的申请费用

E.获得该申请日，意味着该申请日将被视为在所有选定国的申请日

网校答案：BD

网校解析：《专利合作条约》（以下简称为 PCT）为申请人提供的最大优惠体现在国际专利申请的受理程序上，

具体可概括为五个“一”：

一个受理局，即向多国申请专利，不再需要逐一地向各个国家提交申请，只要向一个国际受理局提交申请即

可获得国际申请日。

一种语言，即向国际受理局提交申请时，尽管申请人可以指定多个国家要求进行专利保护，但此时不需要提

交所有指定国家语言的译本。

一份申请文件，即由于只需要向一个受理局提交申请，因而需要的申请文件也只需一份。

一笔申请费，即由于只需要向一个受理局提交申请，因而需要的申请费也只需一份。

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际申请日，获得该申请日，意味着该申请日将被视为在所有选定国的申请日。

【知识点】国际专利申请的检索

（一）送交检索本

国际专利申请必经的程序。

国际专利申请受理后，不需要申请人请求，国际受理局将国际专利申请（检索本）直接送交相应的国际检索

单位。

（二）检索

国际检索单位针对国际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书并适当考虑说明书和附图，检索有关的现有技术。对于检索范

围，PCT 细则规定了最低检索文献范围。

在以下两种情形中，国际检索单位可以不进行检索：

（1）国际专利申请涉及的内容不是 PCT 细则规定的必须检索的内容（如属于科学发现或数学理论等非专利保

护客体）且国际检索单位决定不做检索。（不是客体）

（2）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不符合规定要求，以至于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检索，如说明书不清楚，无法确

定申请的主题。 （得不到说明书支持无需检索）

（三）国际检索报告

国际检索单位根据检索结果制作国际检索报告，并同时对国际专利申请是否看起来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

用性等问题给出书面意见。

国际检索报告所用语言应当是国际专利申请公布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是检索本译文本所使用的语言。国家检索

报告一式两份，一份送交申请人，一份送交国际局。

（四）公布

有检索报告的，公布国际检索报告；根据规定未进行检索的，公布不进行检索的书面意见。

【知识点】国际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

（一）选定国

初步审查不是国际专利申请的必经程序，须经申请人请求方能启动初步审查程序。因此，国际申请的初步审



查实际上是可供申请人选择的服务项目。不仅程序启动依请求原则，审查结果用于哪些国家也依照请求原则。

（二）初步审查范围

初步审查范围为国际专利申请是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需要注意的是，该初步审查结论对进入国

家阶段的审查不具有约束力。

（三）国际专利申请初审报告的送交

国际专利申请的初步审查报告连同规定的附件，一份送交申请人，一份送交国际局。

（四）保密

初步审查意见报告除经申请人请求或授权外，国际局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具有保密责任，即不允许任何人或

单位在任何时候接触初步审查的档案。

【知识点】进入国家阶段的处理

国际专利申请是否能够获得专利权，最终取决于指定国有关专利审查机构根据本国法律进行的审查结果。各

指定国或将条约中承诺的规定转化为国内法，或在法律中明确，直接依照条约有关规定执行。

《专利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本法和国务

院有关规定处理专利国际申请。”

国际条约的适用需要经过国内法转化，兑现条约给申请人的权利、依照条约完善程序要求，国内法有特别规

定的按国内法。

进入国家阶段的步骤：

1.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的手续。

2.符合规定，给予申请号，进行初审，初审合格，进行国家公布。

3.申请人自优先权日期 3 年内提出实质审查要求，进入实质审查程序。

4.符合规定的授权，不符合规定的驳回。

（一）给予申请人的权利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已确定国际申请日并指定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视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的专

利申请，完全等同于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递交申请文件之日。

（二）程序要求

（1）以中文提交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书面声明，写明国际专利申请号和要求获得的专利权类型。

（2）缴纳本细则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申请费、公告印刷费，必要时缴纳本细则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宽限

费。

（3）国际专利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原始国际申请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以及摘要的中文译文，有附图和

摘要附图的，提交附图副本和摘要附图副本，附图中有文字的，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文字；国际专利申请

以中文提出的，提交国际公布文件中的摘要和摘要附图副本。

国际专利申请在中国效力的终止：

（1）在国际阶段，国际专利申请被撤回或者被视为撤回，或者国际专利申请对中国的指定被撤回的。

（2）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人应当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

手续；申请人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

家阶段的手续。

申请人未在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的，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国际专利申请在国际阶段作过修改，申请人要求以经修改的申请文件为基础进行审查的，应当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提交修改部分的中文译文。在该期间内未提交中文译文的，对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修改，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不予考虑。

【例题·多选】英国人奥沙利文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的申请日为 2018 年 1 月 18 日，优先权日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5 日。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有（ ）。

A.奥沙利文最迟应当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提出实质审查请求

B.奥沙利文最迟应当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提出实质审查请求

C.奥沙利文的申请被授权后，其中国专利的保护期限从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算



D.奥沙利文的申请应当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起满 18 个月后进行国家公布

E.奥沙利文的申请应当自 2020 年 3 月 15 日起即进行国家公布

网校答案：BCD

网校解析：提起实质性审查的期限是申请日起 3 年内，有优先权的，为优先权之日起 3年内。专利期限的起

算日从实际申请日算起，与优先权日无关。PCT 国际专利申请，进入中国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经过初步审

查认为符合专利法和细则规定的，即会进行国家公布，而不是还要等上 18 个月。

【知识点】外观设计国际申请

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是指按照《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文本》（以下简称《海牙协定》）注

册，并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申请。PCT 所规定的类别中没有包括工业品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国际申请便作

为一个独立的类别被规定在了《海牙协定》中。

与 PCT 类似，《海牙协定》希望为申请人提供的便利主要体现在能够快速、简便地获得在多个国家有效的申

请日。

因此，申请人可以向一个受理局提交一个申请并指定多个缔约方（可以是国家或政府间组织）。申请一经注

册，该注册日将在所指定的缔约方视同申请日。至于授权程序，则在外观设计国际申请进入指定国后，由相

应的审查机构进行授权审查。

《海牙协定》在程序上的特点。

1.受理程序

根据 PCT，国际申请应当向规定的受理局（如国际局、我国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等具有受理专利国际申请职能

的机构）提出并由受理局进行相关审查；而根据《海牙协定》，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只能向国际局提交，提交

的方式可以是直接提交给国际局，也可以是通过申请人的缔约方相关机构（如我国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

交给国际局。需要注意的是，缔约方相关机构仅仅行使转送职能而不行使注册审查职能。

2.注册程序根据《海牙协定》第十条，国际局应在收到外观设计国际申请时或在收到申请人根据国际局要求

提交的必要更正文本时立即进行注册。该注册日即为国际申请日。

3.公布程序

注册后，国际局将公布国际注册；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可能公布于授权之前，而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均公布于授

权后，其为外观设计本国申请与外观设计国际申请在公布程序上的差别。


